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青海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顺业
联系方式：0971-8116733
附件：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南川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
2026年5月21日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8月1日13时许,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承揽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更换监控摄像头项目施工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Toc4977][bookmark: _Toc32663]事故发生后，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受城中区人民政府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成立由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南川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西宁市公安局南川公安分局、工会、行业专家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调查取证、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了处理建议，对相关单位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事故调查报告经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批复依法向社会进行了公布。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立南川工业园区2024年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园区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
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报告如下：
1、 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0月13日，南川工业园区安委会办公室成立了由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西宁市公安局南川工业园区公安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物管理局、工会等部门组成的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组依据《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评估工作组检查了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管理情况；抽查了公司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工作情况；审核了事故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二、总体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和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整改防范措施，并按照事故调查报告防范措施及建议逐条逐项的进行了落实。评估组认为，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基本能够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的整改落实，未发现存在擅自变更、降低标准等问题。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强化应急演练、开展警示教育、制定技术措施等方式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并以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建设抓手，认真开展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效避免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情况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罚，鉴于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孝在事故中死亡，不在追究该公司责任。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进行处罚并处罚金50万元。
3.马*，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马孝进行处罚，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4.何**，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何康玉进行处罚并处罚金22600元。
落实情况：2025年10月31日，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对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伍十万元（¥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法定代表人何康玉处以人民币贰万贰千陆佰元（¥22600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3910][bookmark: _Toc25568]四、事故有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一是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定期检查作业区域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二是积极开展作业现场的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采取可靠管控措施。三是针对各类施工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排查，避免安全设施不到位，出现安全隐患。四是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完善应急响应流程，增强员工应急救援能力。五是组织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开展全体员工“反三违”安全教育培训，对员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技能进行严格考核，建立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卡，确保员工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切实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预防能力。
2.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深刻汲取事件教训，进一步落实管理制度，强化员工三级安全教育考核，提升员工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一是组织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议，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员工对制度的执行力，将制度落实到每个岗位。二是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加强对现场安全检查，每日对班前技术交底情况进行检查，从根本上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确保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三是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完善应急响应流程，增强员工应急救援能力。四是完善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做好外来单位安全资质和人员专业技能的审查，督促承包单位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并采取可靠管控措施，要求承包单位制定现场作业、施工方案和应急处置措施，与承包商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责任，现场监督承包方严格执行安全文明施工各项要求和规章制度。
3.南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研究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督促各行业监管单位做好园区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开展反三违专项检查，制定检查计划，邀请行业专家，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查出的问题立即整改，坚决消除事故隐患。二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反三违”“促三进”宣传活动，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三是加大监管检查力度，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西宁市安全生产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企业，从严从重查处，坚决防范事故发生。
五、评估组意见
从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能够按照《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提出的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抓好工作落实。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人员培训强化、应急预案优化、安全技术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升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降低了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风险，为企业后续安全稳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次评估提出的整改建议，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要认真采取措施，持续抓好落实，切实做到安全生产工作长治长新，努力形成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良好格局。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青海兴迪电子材料工程有限公司“8•1”高处坠落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5年11月10日


